
臺北幸福租-民間租屋租金加碼補貼計畫

115年3月20日核定

一、依據：本市住宅政策以多元方式協助市民解決居住問題為宗

旨，配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以下簡稱國土署)辦理「三百億元

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以下簡稱三百億元租金

補貼作業規定)，透過本計畫辦理住宅租金加碼補貼，提昇市民

居住負擔能力。

二、補貼項目：承租住宅租金費用補貼。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經費來源：臺北市住宅基金。

五、本計畫名詞，定義如下：

(一)家庭成員：指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十二歲

以下子女(不含胎兒)，且該子女以申請人或其配偶為其權利義務

行使或負擔者為限。

(二)單身青年：指成年未達四十歲單身者。

(三)已婚青年家庭：申請人四十五歲以下，婚姻存續且雙方均設籍於

本市，尚未育有子女者。如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

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者，應以在本國有婚姻登記且於本市設有

戶籍者為限。

(四)育兒家庭：指申請人或其配偶育有十二歲子女以下(不含胎兒)，

且該子女以申請人或其配偶為其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者。

(五)中央補貼金額：指國土署依三百億元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九點核

定之補貼金額。

(六)本市加碼租金補貼：指依本計畫第八點核定之補貼金額。

六、本計畫之補貼對象，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人應為國土署三百億元租金補貼核准者。

(二)申請人於申請時及補貼期間應設籍租屋於本市，申請人以外之家

庭成員於申請時及補貼期間應設籍租屋於本市。

(三)符合本計畫規定之單身青年、已婚青年家庭或育兒家庭。



七、申請方式、受理申請期間、租金加碼補貼額度表及應檢附文件

等相關事宜由本局另行公告，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間內依公告指

定方式提出申請。申請人未檢附應檢附文件提出申請，本局逕

行駁回申請。

申請人應同意本局查調家庭成員之全戶戶籍、家庭年所得、財

產、租賃資料、金融帳戶及其他與補貼額度相關之審查必要文

件。

八、租金加碼補貼額度如附表，補貼期數以國土署「三百億元租金

補貼」核定之補貼期數為基準。

補貼期間內，補貼額度不因資格異動而變更，但租賃房屋期間

不足月者，應按該月之日數比例計算其補貼金額。

家庭成員有設籍或租屋非在本市者，該期間不予補貼。

九、為兼顧租金補貼資源之有限性及公平性，本市加碼租金補貼額

度依申請人實際租金金額調整，其額度調整如下：

(一)中央補貼金額已超過實際租金金額時，本局不予補貼。

(二)實際租金金額高於中央補貼，而未達中央補貼與本市加碼租金補

貼之合計金額時，則依合計金額扣除實際租金金額核實補貼。

十、本計畫資格條件以國土署三百億元租金補貼之審查基準日為認

定基準日，如家庭成員設籍情形於前開審查基準日後有異動情

形，申請人應檢附戶政資料，經審認符合第五點及第六點者，

仍得予以補助。

十一、溢領款追繳及返還：

(一)本計畫核定戶於受補貼期間，如戶籍或租屋地遷出本市或有任何

不符三百億元租金補貼作業規定及本計畫規定之情形，本局自事

實發生日起停止發給本補貼，並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追繳

其溢領之補貼款項。

(二)溢領本補貼者應按該月之日數比例返還之，返還期限以一年為

限，並應先行返還或協議分期返還後，方得申請及接受本局之租

金補貼。



(三)未按前述協議如期返還者，本局則暫停補貼，至繳還分期累計金

額為止。

(四)溢領本補貼已送行政強制執行者，應依行政執行署規定辦理還

款。

十二、撥補方式：依本市加碼租金補貼核定金額，按月撥入申請人指

定之金融機構帳戶。

十三、本局得隨時調查申請人之設籍及租賃情形，申請人如對重要事

項提供不實之資料或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本局核發本補

貼者，除撤銷或廢止核定發給本補貼之行政處分並追回溢領金

額外，其有犯罪嫌疑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十四、申請人因不符或喪失資格，經撤銷或廢止本補貼核准之行政處

分，若無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之情形，溢撥補貼款項，得

由臺北市住宅基金支應。

十五、申請人如不服審核結果，除得依法提起訴願外，並得於行政處

分書達到之次日起十日內繕具申復書逕向本局提出申復。

十六、本計畫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及廢止時亦同。本年度申請案處

理程序終結前，因政策變更、預算增減、補助調整等因素致本

計畫有修正必要者，將適用修正後之計畫。



附表：租金加碼補貼額度表

單位：新臺幣

補貼對象 資格條件 每月加碼額度(元)

單身青年 成年未達四十歲單身者 1,000

已婚青年家庭

(婚姻關係存續，且

尚未育有子女)

45歲以下婚姻家庭

(申請人限45歲以下)

2,500

育兒家庭

(育有12歲以下子女

補貼子女數無上限)

每育有1名子女

(不設上限)

1,000/1名子女

註:

1.申請資格:依計畫第6點規定。

2.補貼額度及期數：依計畫第8點規定。

3.補貼額度調整：依計畫第9點規定。


